吉首大学公共计算机中心机房使用申请表
	申请单位
	

	申请事由
	

	使用日期
	
	使用时间
	

	使用环境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使用人数
	
	使用机房数
	

	安排机房
	

	申请单位
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　月 　日

	公共计算机中心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部门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　月 　日

	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
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　月 　日


 注：1.此表一式一份，交至公共计算机中心。
       2.使用环境需明确使用的软件、是否需要网络或运行的相关平台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2.大型活动须报主管校长审批。
